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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法学一级学科 

LAW 
（学科代码：030100） 

北方工业大学法学硕士一级学科建设源于 1985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

的全国第一个理工科院校法学本科专业，是我校“十一五”、“十二五”

重点建设学科和“十三五”、“十四五”优势建设重点学科之一。1998

年在全国理工科高校率先获得经济法学硕士授予权（现为北京市重点学

科）。2003 年、2005 年连续获得法学理论、民商法学硕士授予权。2007

年在北京市属高校中率先获得法律硕士（J.M）授予权，2010 年获得法学

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2016 年经教育部批准增设知识产权特色专业，法

学专业 2020 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知识产权专业 2021 年获

批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进入新时代，法学学科根据首都发展战

略定位、国家法治建设及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依托北方工业大学高水平应

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

修，聚焦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化新文科建设，

在学科建设与高水平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经过近四

十年的发展，北方工业大学法学一级学科逐渐形成了以法学理论、宪法学

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为主的学科群以及

显著的社会治理法治研究学科特色。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

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者和接班人，落实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提高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依

据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的科学规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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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的意见》（教研〔2020〕9 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进一步

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学位〔2020〕19 号）、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教高〔2020〕

3 号）、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

意见（教研〔2023〕2 号），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推进新时代北京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京教研〔2021〕5 号）《北京研究生

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4 年）》（京教研〔2021〕15 号）等

系列文件精神，结合北方工业大学关于研究生工作管理之规定和法学学科

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北方工业大学法学硕士（代码：0301）旨在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遵守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注重德法兼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具备优秀的审美和人文素养，掌握坚实法学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

知识，能够独立从事法学研究、法学教学、法律实务工作的高水平应用型

法治人才。具体要求是：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遵

守宪法和法律，德法兼修，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主动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公民素养，恪守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2．系统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熟悉法学各学科的专业知识，并对相关

的外学科知识有所了解，对本专业研究方向的特定领域的前沿和国内外研

究动态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严谨的治学态度、较

强的事业心、优良的学术修养，坚持真理并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具有

发现、分析、解决法律和法学问题的能力和科研写作能力，具有独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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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能力； 

3．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具有理论联系实

际的优良学风，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

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 

4．规范使用汉字，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和翻译本专业

的外文资料，并具备较好的听、说、写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掌握并

熟练使用网络及常用软件进行文字处理、专业文献检索等。 

5．具备优秀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培养方向 

本一级学科目前下设六个法学硕士二级学科点，专业特色及培养方向

如下： 

方向 1：法学理论 

学科带头人刘叶深。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刘夕海、邵晖、张延祥、

章燕等。经过多年的教学科研积累，秉持聚焦首都和京津冀区域发展、回

应法治实践需求的研究路向，形成了新兴权利理论研究、司法制度研究、

监察法治研究等学科特色研究方向。 

方向 2：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学科带头人刘泽军。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王爱民、尹好鹏、何裕、

刘侠、高慧铭、王学芳、周睿志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

宪法理论与实践、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基层政府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等学科

特色研究方向。 

方向 3：刑法学 

学科带头人韩红兴。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王海桥、刘志洪、尚华、

李坤、郭玮等。经过多年的教学与科研积累，形成了经济刑法、网络刑法

解释适用、刑事司法改革（涉案财物处置、电子证据）等学科特色研究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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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4：民商法学 

学科带头人相庆梅。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董慧凝、王瑞、邓恒、尚

志红、胡平、潘天怡、严聪、赵一洲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

成了新类型民事权利、互联网知识产权、比较商法等学科特色研究方向。 

方向 5：经济法学（北京市重点学科） 

学科带头人王斐民。教学科研团队成员：荣国权、李丹宁、陈兴华、

何然、谢琳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企业法与公司法、金

融法与破产法、能源法等学科特色研究方向。 

方向 6：国际法学 

学科带头人乔慧娟。教学和研究团队成员：陈兰兰副研究员、吴莉婧

博士等。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积累，形成了国际商事仲裁法、国际金融

法、一带一路投资法律保障等学科特色研究方向。 

三、学习年限 

根据《北方工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基本

学习年限为三年。硕士研究生最长修业年限(含休学)为五年。其中课程学

习一年，包括学位课与专业选修课程学习；实践环节（专业能力实践和通

用能力实践）在第一和第二学年进行；毕业论文写作二年，其中第三学期

毕业论文开题，第四学期、第五学期进行毕业论文写作，第六学期毕业论

文预答辩与学位答辩。提前完成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任务和学分要求，

达到学校规定的提前毕业标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校批准，可

以提前毕业。 

四、培养方式 

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全日制培养方式。 

对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用学分制，采取课程学习和论文工作(科

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可交叉进行。 

3．在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负责和学科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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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在硕士生入学后，

从硕士生的具体情况出发,制订出每个硕士生的培养计划。 

5．在整个培养过程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突出对硕士研究生

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增进硕士研究生的人文素养和科

学素质。 

6．坚持政治思想与业务能力并重的原则，教书育人并重；重视和促

进硕士研究生个性的健康发展，综合采用启发式、研讨式、参与式等教学

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将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个别指导和硕士研究生自学四者结合起来，强调自学；将课程学习、

社会实践与科研训练结合起来，重视思维能力、科研写作能力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提高；加强对硕士研究生学习情况的了解和督促检查，在重视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的同时，注意塑造健全人格。在遵守本培养方案基本要求

前提下，具体培养方式与方法可以灵活多样。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法学硕士研究生修读课程实行学分制，在校学习期间至少应修满 47

学分。其中包括学位课程 25 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8 个学分, 必修环节 9 学

分，必修环节包括职业规划与创业教育 2 学分、法治文化读写工作坊 2

学分、实践环节 5 学分，学位论文 5 学分。实践环节包括专业能力实践和

通用能力实践。专业能力实践的内容涵盖与本专业相关或交叉学科的学术

交流、各类学科创新竞赛以及创新创业活动等；通用能力实践考核硕士研

究生在校期间，担任学校学生工作、与专业学习相关的公益活动及志愿服

务等情况。实践环节学分的取得根据《北方工业大学研究生实践环节管理

规定》进行认定。 

课程设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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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法学 

类别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拟主讲 

教师 
备注 

学

位

课

（

必

修

） 

公

共

学

位

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6 2 1 课程组 

共 7

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18 1 2 课程组 

研究生英语 

Postgraduate English 
32 2 1 

英  语 

教研组 

研究生英语口语 

Oral English for Postgraduate 
32 2 2 

英  语 

教研组 

专 

业 

学 

位 

核 

心 

课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54 3 1 

理论法学

导师组 

共 18

学分 

宪法学 

Constitutional Law 
54 3 1 

宪  政 

导师组 

民法学 

Civil Law 
54 3 1 

民商法 

导师组 

刑法学 

Criminal Law 
54 3 1 

刑  法 

导师组 

法学前沿 

Frontier of Law 
32 2 2 

法  学 

导师组 

专 

业 

方 

向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The Rule of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2 2 1 刘叶深 

法律方法论 

Legal Methodology 
32 2 2 张延祥 

行政法学专题研究 

Seminar on Administrative Law 
32 2 1 刘泽军 

比较行政法（双语）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Bilingual） 
32 2 1 王爱民 

外国刑法学专题研究 

Seminar on Foreign Criminal Law 
32 2 1 王海桥 

刑事诉讼法学专题研究 

Seminar o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32 2 2 

韩红兴 

尚  华 

商法基础理论 

Basic Theory of Commercial Law 
32 2 1 王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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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拟主讲 

教师 
备注 

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 

Seminar on civil procedure 
32 2 1 相庆梅 

经济法基础理论 

Basic Theory of Economic Law 
32 2 1 王斐民 

竞争法学专题研究 

Seminar on Competition Law 
32 2 1 荣国权 

国际法基础理论 

Bas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32 2 1 乔慧娟 

国际经济法专题研究（双语）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Bilingual） 
32 2 1 陈兰兰 

专业

选修

课 

法治现代化专题研究 

Seminar on Modernization of Law 
32 2 2 刘夕海 

不少

于 8

学分 

外国法律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Legal thoughts 
32 2 2 章  燕 

监察法专题 

Seminar on Supervision Law 
32 2 2 邵  晖 

立法学 

Science of Legislation 
32 2 2 王爱民 

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 

The Constitu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 
32 2 2 尹好鹏 

中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 

The Legal Practice of Chinese Government 
32 2 2 

刘泽军 

王学芳 

行政法经典案例研究 

Classic Administrative Law Cases 
32 2 2 周睿志 

经济犯罪专题研究 

Seminar on Economic Crime 
32 2 1 刘志洪 

知识产权犯罪专题研究 

Seminar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 
32 2 2 

王海桥 

郭 玮 

犯罪学专题研究 

Special on Criminology 
32 2 2 李  坤 

知识产权法专题研究 

Seminar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32 2 2 

邓  恒 

尚志红 

潘天怡 

民法学专题研究 

Seminar on Civil Law 
32 2 2 胡  平 

商法学专题研究 

Seminar on Commercial Law 
32 2 2 

王  瑞 

董慧凝 

公司法专题研究 

Seminar on Corporate Law 
32 2 2 李丹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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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拟主讲 

教师 
备注 

法经济学 

Economy of Law 
32 2 2 何  然 

税法专题研究 

Seminar on Taxation Law 
32 2 2 荣国权 

金融法专题 

Seminar on Financial Law 
32 2 1 王斐民 

国际私法专题研究 

Seminar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2 2 1 田晓云 

国际贸易法专题（双语）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Bilingual） 
32 2 2 吴莉婧 

涉外投资法专题研究 

Seminar on Foreign Investment Law 
32 2 2 

国际法 

导师组 

国际商事仲裁专题研究（双语）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Bilingual） 

32 2 1 乔慧娟 

法律英语（双语） 

Legal English (Bilingual) 
32 2 2 何  然 

域外法专题研究（英文） 

Seminar on Foreign Law（English） 
32 2 2 外  教 

必修

环节 

职业规划与创业教育（Ⅰ） 

Career Plann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16 1 2 

招就处 

课程组 

共 9 

学分 

职业规划与创业教育（Ⅱ） 

Career Plann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22 1 5 

招就处 

课程组 

法治文化读写工作坊 

Legal Culture Reading and Writing Workshop 
32 2 2 

刘叶深 

谢琳等 

实践环节 

（专业能力实践和通用能力实践） 

Practice 

80 5 1-4 
法  学 

导师组 

学位

论文

环节 

学位论文开题 

Opening Report 

80 5 

3 

王海桥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Mid-term Inspection 
4 

学位论文预答辩 

Dissertation Pre-defens 
6 

学位论文与学位答辩 

Dissertation and Degree Defen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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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位论文工作 

1.论文选题 

法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要跟踪本研究领域学术前沿，研究课题应具有

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要有明确的预期目标。研究课题能体现学生

综合运用理论、方法研究问题的能力。 

论文选题时间不迟于第三学期第五教学周。 

2.学位论文开题 

学位论文开题答辩包括完成一份文献综述报告，并撰写 1 份开题报

告。 

文献综述报告的要求：学生应查阅有关本研究方向和领域发展状况的

国内外学术论文和技术报告, 阅读数量不少于 40 篇（国外至少 8 篇），

字数一般为 0.5～1.0 万字。开题报告应包括研究内容和目标、研究方法、

关键问题、技术路线、研究计划和时间安排、以及预期成果等。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要进行开题答辩，由一级学科和专业（领域）

责任教授组织。开题答辩未通过者可在三个月内补答一次；再次答辩未通

过者延期半年。 

开题答辩于第三学期第十教学周前完成。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包括书面形式的论文进展报告、公开的论文中期答

辩会。一级学科和专业（领域）责任教授组织进行检查工作。中期答辩未

通过者可在三个月内重新答辩一次；再次答辩未通过者延期半年。 

中期答辩在第四学期期末前完成。 

4.学位论文撰写要求 

学位论文应在学术上或国民经济建设中，有一定学术价值或实用价

值；应表明研究生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和内容，并反映研究生在本

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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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的能力。 

学位论文应按照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要求中提出的有关事项和

格式撰写，字数一般不少于 30000 字，并附参考文献。论文应由研究生

本人独立完成，要通过论文的撰写，真实的反映出研究生本人的学术水平

和新见解及科研能力。论文要求概念清晰、立论正确、结构严谨、逻辑性

强、数据真实可靠、论理透彻、文字简练通畅。 

5.学术成果要求 

研究生除要完成学位论文以外，还应有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的学术

成果，成果类型包括公开发表（含录用）的学术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如

导师是第一作者，研究生可以是第二作者,论文与专业课题相关)、厅级以

上智力成果采纳、省部级以上竞赛获奖、全国性学术会议主题发言等。 

6.学位论文预答辩规定 

一级学科和专业（领域）责任教授在第六学期第八周前组织本学科和

专业（领域）研究生进行预答辩，对论文质量进行预审。对学位论文中不

合理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对论文质量较差的学生提出警告，责令其在毕

业答辩前认真修改；对论文研究内容存在严重错误达不到毕业要求的学

生，应延期答辩；延期答辩时间由预答辩专家小组决定，并出具延期答辩

书面决议。 

7.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 

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和论文评阅的研究生，按《北方工业大学学位授

予工作实施细则》申请论文答辩，答辩应组织公开的论文答辩会。具体要

求如下： 

（1）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责任教授提出

的人选确定，人数为五位专家，其中至少有一位校外专家。答辩委员会设

主席一人，由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应回避，不参

加所指导研究生的答辩会。论文答辩委员会设秘书一人，由本学科具有硕

士学位或中级职称以上的专业人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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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至少在答辩二周前将硕士学位论文送交答辩

委员会成员审阅。答辩会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并按答辩流程进行，根

据学位论文水平和答辩情况做出是否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决议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为通过，决议经答辩委员

会主席签字，报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批准。 

（3）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硕士研究生可在

一年内重新答辩一次。第二次答辩未通过者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七、学位授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和《北方工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的规定和要求进行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答辩通过者，经学院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方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并

颁发学位证书。 


